員工餐廳供膳業務承攬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甲方承攬乙方員工餐廳供膳業務，經雙方同意契約條款如下：

第 1 條、 乙方願就座落在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七十號員工餐廳之場所提供甲方，辦理乙方員工膳食業務（應具有餐飲業相關營業證照），不得擅自對外營業。

第 2 條、 前條餐廳廚房現有設備（詳如附件明細表）由乙方點借甲方經營，本約期滿或解約時，甲方應清潔乾淨後如數點還乙方，如有不足或損壞，則甲方應按市價現金賠償。

第 3 條、 供應項目：

1、 項目如附件一。

2、 菜單按日公布（包括當日及翌日菜單）並由內部網站公布周知。

3、 甲方應依照提送乙方之餐飲營運計劃書（如附件二）內容辦理營運作業。

第 4 條、 供應價格：

1、 甲方所有食品包含販賣機所售物品之價格訂立均應事先提經乙方之同意，並不得高於超商之售價，如經乙方要求並應立即提供成本分析資料。

2、 甲方中餐所提供之自助餐定價為新台幣○○元整或採秤重方式計價（每100公克○○元整）【僅供參考仍應依據合約附件2辦理】，其餘時刻之供餐價格應預先將有關資料提交乙方審核，並以書面表示同意後始得為之。

3、 乙方如有用餐繳費方式之規劃及執行（如以刷卡或餐券付費），甲方應予配合。

第 5 條、 供應時間：

1、 正常供應時間：乙方視實際需要通知甲方適時調整供應時間，甲方應全力配合。

2、 例假日不供餐，但如乙方特殊需求，經二日前通知，甲方應無條件配合。

第 6 條、 餐廳設備維護：

1、 乙方所有之餐廳設備及附屬器具（詳如附件明細表）甲方應妥為保管使用，甲方使用餐廳設備如有改變或增減時，應徵得乙方書面同意，如未達報廢年限而損壞、減失、短少時，概由甲方負責修護或賠償。

2、 餐具及廚具，甲方應負責隨時保持完整清潔。

3、 餐廳設備每日使用後必須清理乾淨，並逐一檢查水電瓦斯開關應妥為關閉。

4、 甲方使用乙方提供之設備，如係屬耗材、或使用不當、或人為過失所引起之維修，概由甲方負維修責任及費用。

5、 乙方提供甲方運作之餐廳用餐區由甲方負責管理，甲方應隨時保持整齊清潔，非用餐時間，甲方應無條件開放供乙方使用；另乙方如有大型活動需求，應事先通知甲方，甲方應予配合，惟乙方應自負清潔整理責任。

第 7 條、 費用之負擔：

1、 場地、基本既有設備及水電等，由乙方免費供應之。

2、 場地清潔、瓦斯費、洗碗機清潔劑、桌布及盆栽維護由甲方自行負擔。

3、 餐廳之配膳台及廚房之清潔工作概由甲方自行負責，每日產生之垃圾及餿水應注意衛生，且甲方應負責每日清運乾淨。

第 8 條、 餐廳衛生與環境清潔：

1、 甲方應依下列條款履行：

1、 作業區域隨時清洗，並保持乾燥清潔，每週大掃除一次。餐廳設備（桌、椅）應排放整齊保持清潔，地板每周打蠟一次。烹調器具經常保持乾淨衛生，供餐之餐盤、碗筷每天洗淨並用高溫消毒。

2、 各種飲食菜餚務須新鮮衛生，米菜清洗務必清潔，餿水、雜物每日應定時清理，不得違反食品管理及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倘遭政府相關單位處罰，應由甲方負擔罰鍰。

2、 作業區域衛生及環境清潔由乙方派員不定期檢查，所列缺點甲方應隨時改善之。

3、 甲方不得供應隔天剩餘菜飯。

第 9 條、 甲方對工作人員之管理：

1、 所有工作人員應配掛乙方發給之識別證。

2、 工作人員所穿著服裝由甲方自行負責。

3、 工作人員應每年配合乙方規定接受體檢，新僱用人員須先體檢無傳染疾病（包括胸部X光及A型肝炎檢驗）經乙方審查合格始可僱用。

4、 工作人員一律穿著制服，打菜人員一律配帶清潔口罩及髮巾。

5、 甲方對所屬工作人員應嚴格考核，如違反承攬規定或在餐廳賭博、酗酒等不當行為之一者，即應予停止僱用，甲方所僱用之工作人員，如服務態度不佳，經乙方要求予以撤換時甲方應即處理。

6、 甲方對僱用之工作人員應事先確認其品性端正，無不良嗜好及無違警或前科犯法等不良紀錄（應備警政機關證明文件），始可僱用。甲方所僱用之工作人員，如有不法行為或違反本合約任何條款之情事，致乙方發生之一切損害，甲方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7、 甲方僱用之工作人員人事資料，應事先造冊送乙方備查。

8、 甲方及其所僱用工作人員，在承攬期間內之勞保與安全衛生事項，概由甲方自行負責辦理，如發生傷亡等情事時，由甲方負責處理，與乙方無涉。

第 10 條、 承攬期限：

1、 承攬期限自民國104年  月  日起至民國106年  月  日止。但前三個月（自104年  月  日起至104年  月  日止）為試用期間，試用期滿，倘乙方認為甲方服務品質不良者，經通知未如期改善，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甲方不得異議。

2、 承攬期間甲方如有未依合約規定之情事發生，乙方得按第十一條之規定終止合約。

3、 承攬期滿，除甲方於期限屆滿前參個月，書面徵得乙方同意，重新簽訂續約外，甲方應即依本合約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辦理。
4、 乙方重新發包，如有未能即時決標時，得按月展期，最多不得超過三個月。
第11條、 終止合約：

1、 甲方違反本合約書任何條款之一或經營不良，經乙方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時，乙方得隨時終止合約。

2、 合約期間內，乙方因故必須收回自營時或甲方因故必須終止合約時，應於參個月前以書面徵得對方同意後始得終止。

3、 甲方所提供餐飲食用後，如有食物中毒現象，被害人所發生醫療費用與其他損害概由甲方負責，與乙方無涉，經有關單位查證係衛生不良所致，乙方得不待通知，逕自終止合約，並依法究辦。

4、 終止合約或合約期滿時，甲方應即三日內撤離所有人員，並將餐廳恢復原狀，連同借（供）用器具設備交還乙方，否則每逾一日甲方應給付乙方違約金新台幣壹萬元整，如乙方尚有其他損害時，甲方並應另負賠償責任。

5、 前項情形，甲方及其工作人員遺留於現場之任何物品，若未依乙方限定之日撤離搬遷者，概視為拋棄物，願任由乙方處理，甲方絕無異議。乙方處理如有費用支出，概由甲方負責。

6、 合約期滿或終止合約時，甲方不得藉故推諉要求乙方賠償，亦不得向其後承攬人要求收取權利金或頂讓設備費用。

第12條、 保證：

甲方簽訂本合約書同時應繳交新台幣壹拾伍萬元整（現金）作為保證金、交付乙方以擔保本合約之履行，甲方如有違約情事，乙方得不經催告逕予沒收。合約期滿，甲方辦清手續並繳付應繳費用後，乙方憑據無息退還甲方。

第13條、 罰則：

1、 甲方未按合約條款履行或經營不力，餐廳用具環境衛生未按規定清理者，乙方得依罰扣細則（詳如附件三）罰扣違約金，但此係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乙方或他人因甲方違約受有損害者，仍得請求其他損害賠償。

2、 罰扣金額係以餐廳檢查異常報告表依據罰扣細則罰扣違約金，應依乙方通知期限內繳納，如逾期未繳，願依罰扣細則第十二項辦理。

第14條、 配合事項：

1、 甲方工作人員一律不得攜帶幼童共同工作，亦不得於餐廳或廚房住宿。

2、 廚房、餐廳應隨時注意防火安全，如因甲方或其僱用人員之過失發生災變致乙方遭受損害，概由甲方負賠償責任。

3、 甲方不得僱用未滿十六歲或患有精神病、傳染病或其他重大疾病不適任工作者。

4、 颱風及年節期間非經乙方同意，甲方應配合供餐需要照常營業。

5、 如乙方員工反應約定之膳食不妥時，乙方有權要求甲方隨時改善，甲方不得拒絕或異議，如甲方無法或未限期改善時，乙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6、 甲方採購之食品應接受乙方督導人員之抽驗（查），其他有關事項甲方應與乙方督導人員密切配合。

7、 自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配合環保署禁用塑膠袋政策，外帶膳食一律不得使用塑膠餐盒，販賣部之售出物亦不得提供塑膠袋。倘遭政府相關單位處罰，應由甲方負擔罰鍰。

第15條、 合約續約：合約期滿乙方合於左列情事者，得優先續約一次（二年）。
1、 未違反合約終止合約約定者。

2、 工作續效或特殊工作表現獲甲方肯定者。

3、 雙方工作配合良好無重大事故發生者。

第16條、 其他：

1、 本場所甲方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附加食物中毒險，年度保額新台幣3,400萬元整。副本給予乙方，且該保險單應加註『本保險單之任何批改（包括退保），未經乙方同意視同無效』。
2、 本合約書未規定事項，應適用民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

3、 本合約所附之附件，均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4、 契約如有疑異，以乙方解釋為準，雙方發生訴訟時，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7條、 本合約書乙式肆份，自甲、乙雙方簽章之日起生效，並由甲方執存壹份，乙方執存參份以為憑證。

立約人：

	甲方
	：
	

	統一編號
	：
	

	代表人
	：
	

	電話
	：
	

	戶籍地址
	：
	

	
	
	

	甲方連帶

保證人
	：
	

	身分證

字號
	：
	

	電話
	：
	

	戶籍地址
	：
	

	
	
	

	乙方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統一編號
	：
	01012145

	代表人
	：
	孫青

	電話
	：
	02-2633-2000

	地址
	：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